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晋政行复〔2022〕20号

申请人：李*华，性别：男，出生日期：1987年3月5日，民族：汉，通讯地址：广西南宁市良庆区五象大道***号。    

被申请人：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：晋江市世纪大道党校对面福盛路工商大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志友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（晋市监消字[2022]20-2**2号）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2022年3月7日收到申请材料。
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于2022年3月12日向申请人邮寄送达《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》（晋政行复〔2022〕20号），但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补正，且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申请材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。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    不予受理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    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2022年3月23日

抄送：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